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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第 248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 時      間：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21日上午 10時 0分 

二、 地      點：新竹市政府第一會議室 

三、 主  持  人：林召集人智堅(陳副召集人章賢 代) 

四、 出列席單位：詳簽到簿                              紀錄：邱依凡 

五、 報告事項： 

(一) 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 247次委員會會議

決議辦理情形。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備查。 

六、 報告案： 

(一) 「新竹市光復路綠門戶計畫工程」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二) 「園道五地下停車場興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第二次變更

設計)」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三) 「新竹市歷史建築南大路警察宿舍新建、營運及移轉(BOT+OT)案」都市

設計審議報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七、 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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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林宗昊新竹市翠湖段742地號等3筆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1. 本案依委員及相關單位下列意見修正，提送業務單位審視確認後通過： 

(1) 本案位於「變更新竹都市計畫(青草湖風景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範圍內，其使用分區為甲種風景區，鑑於本案經協調

無法整合達最小建築基地規模，原則同意依都市計畫規定將容積

率由60％調降為45％設計之。 

(2) 無遮簷人行道內喬木阻礙人行，請取消設置。 

(3) 請補充欄杆詳圖。 

2. 請檢送依決議1修正之報告書(雙面印刷，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審

議意見修正對照表、審議費及繳納代金收據影本)1份予業務單位審

核，再依規辦理備查。 

3. 請申請者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3個月內，辦理繳納作業，逾期應重新

辦理估價作業。 

(二) 「禹晨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復興段502地號廠房新建工程」都市設計

審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1. 本案依委員及相關單位下列意見修正，提送業務單位審視確認後通過： 

(1) 請補充圍牆或欄杆詳圖。 

(2) 建議汽車車道與機車出入口對調次序，汽車車道位置並往後移動。 

2. 請檢送依決議1修正之報告書(雙面印刷，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及審

議意見修正對照表)1份予業務單位審核。 

3. 請申請者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3個月內，提送修正之報告書資料至

府，俾利續辦審議事宜。 

八、 散會：下午 12時 30分。 






	1110121第248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1110121第248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20220127133529618

